
2014年10月10日 星期五 报料电话：5200110 天下·点击 17责任编辑/李龙海

男子为治青春痘
撬30辆儿童摇摇车

经常摆在户外的儿童摇摇车被小偷盯上了。
北京回龙观地区近日 30辆儿童摇摇车遭撬，3000
余枚硬币被偷。记者10月9日上午从昌平检方获
悉，朱某因盗窃罪被起诉。而朱某盗窃目的是为
了治疗自己脸上的青春痘。

据了解，朱某才刚满 18 岁，今年 5 月来到北
京，想找个当群众演员的工作。后来朱某没找到
工作，看到店外面摆放的儿童摇摇车，顿时心起盗
窃的念头。7月20日凌晨，朱某在昌平区回龙观镇
多家商店的门前，用改锥连续撬了15辆摇摇车，共
偷得近 1600个 1元的硬币。第二天白天，朱某就
用这些钱去医院看脸上的青春痘了。朱某于第三
天、第四天凌晨，接连又去了昌平区回龙观，以同
样的方式又偷取了 17辆摇摇车里的钱。就这样，
朱某共偷得 3000多元钱，都是 1元硬币。由于不
方面携带，又容易引起怀疑，朱某将硬币在回龙观
的多家银行换成了纸币，每家银行换了300元。此
外在其住的宾馆里、附近的草丛里、自行车的筐里
都藏有偷来的硬币。这些钱除了治疗青春痘花了
1000余元，剩下的都被朱某挥霍了。在朱某试图
再次作案时被民警控制。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声称保证10天内能将人
“捞出”，为此胡女士给了杨
会光120万元，人非但没捞出
来，更可气的是，当胡女士的
丈夫被取保候审回家后，杨
会光还继续向胡女士要钱。

记者9日上午获悉，二中
院终审以诈骗罪判处杨会光
有期徒刑12年半。

52岁的杨会光曾因诈骗
罪被判 3年，2006年 2月刑满
释放，后因吸毒被行政拘留。

大兴法院审理查明，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4 月
间，杨会光以能够帮助胡女
士将其丈夫从看守所捞出且
需要花钱打点为由，先后4次
骗取胡女士共120万元。

胡女士及其家人的证言
显示，胡女士的丈夫因在大
兴黄村镇租赁地盖公寓出
租，2010年 4月 8日因虚报注
册资本被警方刑拘。胡女士
找韩某算命看丈夫能否躲过

一劫，韩某说杨会光能捞人。
胡女士找到杨会光时，

对方称10天内肯定能把人捞
出来，但需要花钱办事，当天
胡女士给了杨会光10万元现
金。10天后，胡女士的丈夫没
有回来，杨会光说事情不太
好办，又跟胡女士要了10万。

没几天，杨会光说需要
打点的关系很多，钱不够，于
是胡女士再次给其 70 万元，
此后，胡女士又按照杨会光

的要求给其30万元。
2013 年 1 月 22 日，胡女

士的丈夫被取保候审，杨会
光不知人已经出来，仍然发
短信要求胡女士给钱，发现
被骗后，胡女士报警。

大兴法院审理后认为，
杨会光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其在刑满释放五年内再次犯
罪，系累犯，应重罚。法院一
审判决后，杨会光不服上诉。
二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少年因家暴欲雇凶杀父被发现
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加

上父亲管教失当，17 岁的长
沙少年小强居然萌生了网上
雇凶杀父之念。在 QQ 上，他
和凶手密谋了伪装入室抢劫
不成杀人的方案。随后，他关
掉手机离家出走前往成都，
准备与某位明星见面合影
后，回家实施杀父计划。所
幸，父亲发现其离家出走后
报警，长沙铁路公安处乘警
在火车上找到了小强。10月3
日，警方与小强的父亲张先
生取得联系，张先生表示，自
己正陪孩子在成都，并反思
了家庭教育方式，一定要和
孩子好好沟通。

9 月 29 日 21 时，长沙乘
警支队接到张先生电话求
助，称其 17 岁的儿子小强离
家出走，可能乘坐当天 14：35
从长沙至成都东的K577次列
车。张先生通过手机发来小
强的照片，该趟列车的乘警
周建伟、敖丰学接到指令后
立即查找，但因车上旅客太
多，流动性又强，仅凭一张照
片查找难度很大，经过两次
全列搜寻也未发现。

经了解，张先生是湖南
一家上市公司的中层干部，
妻子是医生。对儿子寄予厚
望的张先生因小强成绩不好
而备感失望。初中毕业后，只

好让小强到电脑学校学习一
技之长。没想到小强却痴迷
于与网友聊天，张先生因此
常对小强大打出手。9月29日
下午，张先生夫妻下班回家，
突然发现长期伏在电脑前的
儿子不见了人影，手机也关
了机，于是便报警找人。

警方在查看小强的 QQ
聊天记录后更是大吃一惊，
小强居然和一名网友密谋杀
害自己的父亲，并告诉对方

“国庆放假妈妈要去医院值
班，你中午来，我给你开门”、

“我打开视频，你看看我家的
布局，买一把快一点的刀”
等。随后，小强自称前往四川

成都，要和网友一起去见某
位电视剧中的明星。

张先生称：“他这样恨我
我不怨他，但他一定不能走
到那一步，否则他就毁了”。9
月 30日 11时许，眼看列车即
将到达终点站，乘警打来电
话通报：在第三轮清查中找
到了正趴在桌上睡觉的小
强。原来，前一晚小强发现乘
警在找他，于是躲进了厕所
直到第二天早上 6 点才回到
座位上打瞌睡。面对乘警的
询问，他只说家里闷，父母管
得太多，想出来散心。得知儿
子被找到后，张先生立即飞
往成都。

南京栖霞寺推“短期出家”
4天不能抽烟用手机

“禅修”逐渐成为一种新
形态的旅游方式。最近，一些
旅行社推出的个人定制旅游
和公司奖励游产品中，出现了
多条“短期出家”主题产品，这
种价格不菲的旅游产品吸引
了不少眼球。记者 8 日从栖
霞山景区获悉，作为南京首个

“吃螃蟹”的景区，今年“秋栖
霞”红枫节期间，景区联合栖
霞寺首次举行“禅修之旅”，并
面向全国征集 50 名体验者。
只要你愿意4天丢掉手机、享
受淳朴生活都可以来报名。

“禅修营的活动并不仅仅
局限于佛教信徒，活动安排也

并未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据了解，此次“短期出家”禅修
活动为期 4 天，从 10 月 20 日
到23日的4天时间里，体验者
将在栖霞古寺参与体验出家
人的修行生活，活动设置上也
动静结合。由于恰逢一年一
度的红枫节，体验者更是可以
欣赏到南京最美的秋景。

栖霞山景区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说，“具体设置的活动
有打坐修禅、聆听梵音、诵经、
抄经、听国学讲座和书法练
习、品尝素斋、观看茶礼、体悟
佛陀的教诲等，”他说，所有的
时间安排都与僧人统一作息

时间，集参与性体验性于一
体，而每天的活动也安排得满
满当当，地点不仅仅局限于寺
院。通过各项活动，大家可以
在禅修中去关怀生命、保护自
然、感悟人生，开启智慧、扩大
心胸、消除生活中的烦恼和不
安，享受那种解脱世间杂染的
身心愉悦。

“参加此次禅修活动的体
验者，有关食宿和活动均免
费，但大家必须遵守寺院各项
规章制度、管理规定，尊重僧
侣生活习惯。”比如，按规定要
在清晨 5时起床，晚上 9时须
按时就寝；还必须持戒，戒荤、

戒烟酒，实修期间不得讲闲
话、杂话；禅修者请自带没有
香味的洗澡皂、洗发水、牙膏
等，有香味的个人卫生用品请
暂时停用。

不过，所有的规定中，最
“狠”的是体验者不可以使用
手机。“在现在都市生活中，手
机是必需品，有的甚至还是网
络控，生活中时时刻刻都离不
开手机，为了减少外缘，虽然
不禁止携带手机，但在参与整
个体验活动时，一律不得使用
手机。按照寺院的作息时间
起床、吃斋、就寝，参加有关活
动。”主办方表示。

村书记网上被举报贪污
村民扮警察将其拘禁数小时

霍山县村民李昭斌在论坛上看到一条举报村
书记贪污的帖子，竟冒充警察联系举报人，企图吃
了原告吃被告，在向举报人索取好处后，带着警用
装备将被举报人村支书铐走拘禁审查。8日，记者
从六安市裕安区法院获悉，李昭斌一审被判有期
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李昭斌，男，1970年生，霍山县大化坪镇农民，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爱好上网见多识广。
2013年年底，李昭斌通过网站得知该市裕安区青
山乡兴隆村村民胡某举报本村书记有贪污问题，
遂与胡某电话联系询问详情。

与胡某等人见面时，李昭斌出示随身携带的
手铐、电警棍以及标有“警察”字样的钱包等物品，
同时还骗得胡某等人举报村支书涉嫌贪污的材
料。

今年3月31日，李昭斌谎称要账，雇佣余某为
其驾驶租来的轿车，并携带手铐、电警棍、催泪喷
射器、有“警察”字样的钱夹和自制的工作证，穿着
制式服装，来到裕安区青山乡兴隆村。村支书正
好在家中，李昭斌声称已经掌握了他的贪腐证据，
要求其配合调查，就这样村支书被戴上手铐，糊里
糊涂被带走了。李昭斌对其实施关押，让村支书
交待自己的问题，企图能够“榨出油水”。当天 21
时30分，当地警方将村支书解救出来。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昭斌携带警用器具，冒充
人民警察招摇撞骗；又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已触
犯刑法，分别构成招摇撞骗罪及非法拘禁罪，两罪
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犯罪工具
手铐、电警棍等予以没收。

邯郸小学生雾霾天里露天蹲地考试
10月9日早上6时许，河北省发布了霾橙色预警。预警信息称，邯郸有重度霾。然而，网友@路边社爆料称，河北省邯郸市临漳

县第五小学，学生在露天操场上蹲着参加考试。该微博发布后，引起网友热议：“说好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呢?”、“别拿孩子生命健
康开玩笑”……

夫妻为报复旅店老板
谎报强奸案被拘

9月28日，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居民马
某和其妻子陈某因到公安机关谎报强奸案，分别
受到行政拘留的处罚。

陈某报案说，27日 21时她入住阿鲁科尔沁旗
天山镇一家旅店，没多久就上床睡觉了。就在她
睡意正浓时，突然有人敲门，她没多问就将房门打
开了，进来一个陌生男子将她控制并实施了强
奸。当民警问及陌生男子特征时，陈某说没看
清。随后，民警赶到该旅店调查，看到陈某所住房
间的物品、床上被褥摆放有序，卫生整洁。据该旅
店老板回忆：昨晚旅店一切正常，并没有听到任何
求救声音，而且陈某退房时神色正常，未提及遭强
奸之事。民警立即调取了旅店的监控录像，上面
显示陈某确实于27日21时入住旅店，可一直到其
退房离开旅店并没有陌生男子敲门。经过深入分
析，民警判断陈某夫妇很可能是报假警。于是，民
警对陈某夫妇展开了深入调查。在大量的事实面
前，陈某夫妇交代了谎报假警情的事实。原来，陈
某于27日中午就登记了房间，并预交了房费，可到
了晚间她碰见了自己的同学，便想退房去同学家，
可旅店老板不同意，即使退房也要扣至少一半的
房费，陈某没办法只能入住，并将情况电话告知了
在家的丈夫马某，马某听后非常生气。为了报复
旅店老板，第二天一早，马某从家里赶到天山镇，
与陈某一起到阿鲁科尔沁旗公安局报了案。

男子称能“捞人”诈骗120万获刑


